附件1
2025年度临武县知识产权战略资金资助（奖励）

申 报 指 南

为推动我县知识产权强县建设，发挥知识产权战略资金使用效率，特制定以下申报指南。

一、专利资助

（一）申请该项资助须具备的条件：
1.资助对象为授权专利的专利权人；

2.资助对象为授权发明专利第一发明人。

（二）申请专利资助须提供下列材料：　　

1.临武县知识产权战略专项资金申请表；　　

2.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复印件；

3.职务发明须提供单位介绍信，主体资格证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查验；非职务发明须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查验；

4.专利权人为二人或二人以上的，须提供所有共同专利权人的相应身份证明和办理资助申报事宜的委托书；

5.其它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
（三）受理部门：

临武县知识产权协调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资助

（一）申请本项资金须具备的条件：

临武县域企业，运用专利、商标、地理标志成功办理质押登记并获得银行金融机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且质押合同履行完毕的；该企业应既是贷款合同的借款人，又是出质的权利人，且知识产权质押登记以及借贷手续完备，企业财务状况良好，按期付息还贷，没有发生过不良信用记录。
（二）申请本项资金的企业需提供下列材料：

1.临武县知识产权战略专项资金申请表；

2.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通知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知识产权质押合同、借款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5.银行或金融机构放款相关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6.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还款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7.商业银行或担保机构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三）受理部门：

临武县知识产权协调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三、政府专利奖奖励

（一）申请本项资金须具备的条件：

1.奖励对象为临武县的专利权人；

2.该专利权人专利荣获国家专利奖、省政府专利奖。

（二）申请本项资金须提供下列材料：　　

1.临武县知识产权战略专项资金申请表；

2.单位介绍信，主体资格证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查验；

3.国家或省知识产权局印发的专利奖励文件或颁发的荣誉证书复印件。

（三）受理部门：

临武县知识产权协调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四、发明专利年费资助、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及认定补助
（一）申请本项资金须具备的条件：

1.对缴纳年费存在客观困难的专利人，其发明专利维持5年以上（含5年）且被认定为高价值专利的；

2.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平台，备案/认定成功的。

（二）申请本项资金须提供下列材料：　　

1.临武县知识产权战略专项资金申请表；

2.备案/认定证明材料；

3.单位介绍信，主体资格证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查验；

4. 其它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

（三）受理部门：

临武县知识产权协调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五、地理标志商标资助

（一）申请本项资金须具备的条件：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新注册的县内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申报主体。

（二）申请本项资金须提供下列材料：

1.《临武县知识产权战略专项资金申请表》;

2.申报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提供加盖公章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单位介绍信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查验；

3.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颁发的《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三）受理部门：

临武县知识产权协调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六、马德里商标资助

（一）申请本项资金须具备的条件：

资助对象通过马德里体系提出商标国际申请，完成国际阶段审查并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商标公告上公布的国际商标。从外省或国外转入的商标不在资助范围内。

（二）申请本项资金须提供下列材料：

1.《临武县知识产权战略专项资金申请表》;

2.申报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单位需提交加盖公章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个人提交本人签名的身份证复印件；单位介绍信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查验；

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颁发的马德里商标《国际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三）受理部门：

临武县知识产权协调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七、知识产权(专利)维权终审胜诉

（一）申请本项资金须具备的条件：

1.补助对象为临武县内企事业单位；

2.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对方当事人在本县辖区外；

3.该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经司法、行政程序终审胜诉。

（二）申请本项资金须提供下列材料：

1.填报《临武县知识产权维权援助资金申报书》，包括当事人基本信息，申请资助金额，所涉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事件基本情况等；

2.提供与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有关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所涉专利的权属效力情况证明或说明；司法、行政程序对所涉专利侵权纠纷的处理过程、处理结果；维权过程支出的费用发票或收据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单位介绍信，主体资格证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查验；

4.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三）受理部门：

临武县知识产权协调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八、开展知识产权会展保护、海关保护、管理贯标、专利信息运用、试点示范、承接转化、预警导航等资助

（一）申请本项资金须具备的条件：

1.补助对象为临武县辖区企事业单位；

2.相应证明材料。

（二）申请本项资金须提供下列材料：

1.填报《临武县知识产权维权援助资金申报书》，包括当事人基本信息，申请资助金额，所涉专利维权案件基本情况等；

2.提供与知识产权会展保护、海关保护、管理贯标、专利信息运用、试点示范、承接转化、预警导航有关的证明材料。

3.单位介绍信，主体资格证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查验；

4.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三）受理部门：

临武县知识产权协调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九、知识产权机构培育资助

（一）申请本项资金须具备的条件：

1.在临武县注册的知识产权代理服务机构（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
2.在临武县新成立的知识产权代理服务机构满一年，且累计代理发明专利授权达到20件的；

3.知识产权代理服务机构代理的发明专利，上一年度发明专利授权达到20件的；

4.专利代理机构代理的发明专利获得授权。
（二）申请本项资金须提供下列材料：　　

1.临武县知识产权战略专项资金申请表；

2.单位介绍信，主体资格证复印件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查验；

3.由专利代理机构代理的发明专利授权通知书复印件及汇总表；

4.其它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

（三）受理部门：

临武县知识产权协调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附件2
临武县知识产权战略专项资金申请表

	申请人名称
	
	法 人

（单位申请填写）
	

	申请人地址
	
	身份证号码

（个人申请填写）
	

	经办人
	
	经办人电话
	
	件数
	

	开户行名称
	
	申请
金额
	（大写）¥               元
（小写）¥               元

	银行账号
	
	户名
	

	申请奖励（资助）类别（请在序号里打√，限选一项）
	1□发明专利；2□发明人； 3□发明专利年费；4□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及认定； 5□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6□政府专利奖；7□知识产权贯标；8□知识产权(专利)维权；9□地理标志商标；10□地理标志产品；11□马德里商标；12□知识产权机构培育；13□其它：                        

	申请
人声明
	申请表所填内容准确无误，所提交材料

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单位盖章或个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高新区/乡镇/县直推荐单位意见及盖章：              

               年    月   日

	注：以上部分除推荐意见由高新区/乡镇/县直推荐单位（三选一）填写外，其余由申请人填写〔申请人名称与开户行户名应完全一致﹞。

	知识产权

财政部门

意见
	经审核，该资金申请符合相关文件规定，同意给予拨付：
大写（              元整)， 

小写（              元整）。
知识产权行政部门 

经办人：

部门主要负责人：

财政行政部门
经办人：
部门主要负责人：     

年    月   日
	县

领

导

审

批

意

见
	审批人：

           年    月   日


附件3
专利资助汇总表

	总编号
	专利号
	名称
	专 利 权 人
	申 请 日
	授权（公告）日
	地     址
	是否

职务

发明
	金额

（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银行账号
	身份证号码

	1
	20161XXX
	多功能
烘烤房
	XXXX
	2016/4/28
	2017/8/4
	郴州市临武县XXXXX
	是
	XXX
	XXX
	1XXX
	XXXXXXXXX
	

	2
	
	
	
	
	
	
	
	
	
	
	
	

	3
	
	
	
	
	
	
	
	
	
	
	
	

	4
	
	
	
	
	
	
	
	
	
	
	
	

	5
	
	
	
	
	
	
	
	
	
	
	
	

	6
	
	
	
	
	
	
	
	
	
	
	
	

	7
	
	
	
	
	
	
	
	
	
	
	
	

	8
	
	
	
	
	
	
	
	
	
	
	
	

	9
	
	
	
	
	
	
	
	
	
	
	
	

	10
	
	
	
	
	
	
	
	
	
	
	
	


附件4

临武县知识产权维权援助资金申请表

	申请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

（单位申请填写)
	
	申请人

地  址
	

	营业执照编号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职务
	
	经办人电话
	

	开户行名称
	
	申请金额
	（大写）¥               元
（小写）¥               元

	银行账号
	
	户   名
	

	所涉知识产权纠纷情况简要说明（300-500字、可附页）


	申请人

声明
	申请表所填内容准确无误，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单位盖章或个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高新区/乡镇/县直推荐单位意见及

盖章：              

               年    月   日


	注：以上部分除推荐意见由高新区/乡镇/县直推荐单位（三选一）填写外，其余由申请人填写〔申请人名称与开户行户名应完全一致﹞。

	知识产权

财政部门

意见
	经审核，该资金申请符合相关文件规定，同意给予拨付：
大写（              元整)， 

小写（              元整）。
知识产权行政部门 

经办人：

部门主要负责人：

财政行政部门
经办人：
部门主要负责人：     

年    月   日
	县

领

导

审

批

意

见
	审批人：

年   月  日


注：同一申报主体涉及到多个维权案件的，每一个案件应分别填写申请

附件5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资助汇总表

	序号
	申报单位
	地址
	质押合同

登记号
	质押金额

（万元）
	贷款时间
	资助金额

（元）
	银行账号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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